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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4 年 第 138 号

海关总署制定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市内免税商店监管

办法》，现予公布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4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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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市内免税商店监管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海关对市内免税商店的实际监管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市内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内免税商店的经营以及免税品（含退税国产品）的

销售、提离等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免税商店经营

第三条 经营市内免税商店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，具备联网

核查条件，经海关批准，并办理注册手续。

自市内免税商店经营单位确定之日起 30天内，经营单位应当

向海关申请办理免税商店经营许可。自海关批准之日起 1 年内，

市内免税商店应完成建设，经海关验收合格后开始营业。

第四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当在其所在城市的机场、邮轮港口

（码头）出境口岸隔离区（以下简称隔离区）设立提货点。

第五条 市内免税商店的销售场所、免税品监管仓库、提货点

属于海关监管区，有关设置标准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。销售场

所和提货点应当具备相应信息化管理系统并与海关联网，经海关

验收合格后，准予使用。

第六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当在免税品入库前，按照海关监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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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登记并传输免税品电子数据信息。旅客购买免税品、提货、退

货时，市内免税商店应当完整、准确、及时向海关传输符合海关

规定格式的旅客购物、提货信息等电子数据。

第七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当严格按照经核定的经营品种开展

经营。具体经营品种由海关总署会同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

游部、税务总局另行公布。

国内商品进入市内免税商店视同出口，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

口管制和免税商店经营退税国产品等相关要求。

第三章 免税品销售

第八条 出境旅客购买免税品时，应当主动提供本人出入境有

效证件，以及所搭乘 60日（含）内出境航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

的购票信息。

第九条 出境旅客应在即将出境口岸所在城市的市内免税商

店购物，购物人、提货人应当为同一人。

第十条 出境旅客在市内免税商店购买免税品不设购物限额，

但应当符合旅客携带行李物品进出境以自用、合理数量为限的规

定。

购物旅客应将所购免税品一次性携带出境，不允许在市内免

税商店购买或预订后，寄存在口岸并于进境时提货。购物旅客如

将所购免税品再次携带进境的，海关按照进境物品管理，照章征

（免）税。

第十一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在销售场所按规定确认购买人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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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购物资质要求后销售免税品，实时向海关传输符合海关规定格

式的免税品交易、人证信息验核一致、离境机（船）票信息等电

子数据，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四章 免税品提离

第十二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一次性封装完好旅客已购买的免

税品，按照海关监管要求提前运送至提货点。在旅客提取前，市

内免税商店应当确保已售免税品外部封志完好。

市内免税商店应将免税品进出提货点情况及时报告海关。

第十三条 已在市内免税商店购买免税品的旅客在提货点提

取所购免税品时，市内免税商店应当验凭提货人本人出入境有效

证件、购物凭证及搭乘机（船）凭证，确认购买人和提货人为同

一人后，将免税商品交付提货人本人。

市内免税商店应实时向海关传输旅客提货信息、实际离境行

程信息等电子数据，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旅客在隔离区提货后，因航班（航次）延误、取消

等原因需要临时离开隔离区的，应当将所购免税品交由提货点代

为保管，待实际出境再次进入隔离区后提取。

旅客购买免税品后变更航班（航次）的，变更后的出境时间

为原购买免税品之日起 60日（含）内的，市内免税商店可为其办

理相应的延期提货手续。超过规定时限的，市内免税商店应当为

其办理退货手续。

旅客购买免税品后取消出境行程的，市内免税商店应当为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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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退货手续。

第十五条 旅客提货后退货的，市内免税商店应当重新办理退

货免税品的入库手续。

需要换货的，市内免税店应当确保退回免税品与更换免税品

的品名、货号、规格型号等完全一致。

第十六条 市内免税商店应当将退换货等免税品异常处理情

况及时报告海关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组织、利用他人购买免税品的资格购买免税品谋取

非法利益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或者走私行为的；市内免税商店

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走私行为的，由海关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的有

关规定予以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出境旅客，是指持出入境有效证件即将于 60日（含）内搭乘

航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出境的旅客（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籍旅

客）。

出入境有效证件，是指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往来台湾通

行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。

市内免税商店，是指经国务院批准，按规定设立在市内，向

即将出境的旅客销售免税品的商店。

第十九条 对市内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的其他监管事项按照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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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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